
文革的制度起源连载之二 

 

文革：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1 

文/许成钢 

文化革命是一场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一方面，它有着典型的群众运动的特点，另一方

面，与其他极权制下发生的群众运动相比，文革又有其明显的独特性。 

极权主义依赖恐怖统治社会。这种恐怖统治分两类，一类是由党和国家的统治机器直接

进行，例如斯大林用秘密警察监督全社会，这是极权制的常态。秘密警察是极权主义恐怖统

治的基本方式。但是，在一些国家，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在一些时期也会以另外的方式呈现：

由暴民操作的恐怖暴政。也就是说，不由党和国家的秘密警察来执行，而是发动群众运动，

用“群众”的手清除，甚至杀害反对者。作为非常重要的发动文化革命的领袖人物，林彪说：

“什么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种血淋淋的话，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为什么民主宪

政极为重要，因为它的对立面的是镇压之权，是用镇压之权组织起来的政权。 

 

文革之前的数次群众运动 

实际上，文化革命之前中国已经有过多次极权主义的群众运动，或者说暴民的暴政。第

一次是土改。土改是以煽动的方式，煽动成为暴民的农民，在对地主富农施以暴力的基础上，

剥夺其财产。在全国各个地区，残暴的程度有相当的不同，大体上是北方更残暴，南方好一

点，比如说江浙一带就比较温和一点，最残暴的事件发生在东北。在东北土改时，经常发生

所谓的地主富农被贫下中农当场施暴致死，如乱石砸死的情景。典型的过程是召开极具煽动

性的控诉-斗争大会，斗地主、富农，越斗气氛越高涨，越斗气氛越暴烈，口号从仇恨变成

血淋淋，直至血淋淋的口号变成了血淋淋的暴行。这些暴民运动是在有组织的煽动下进行的。

有很多活报剧、话剧等就是用来煽动的。其中特别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白毛女》。 

文革前的第二次群众运动是镇反。镇反一半是党和国家有组织进行的，一半是鼓动起来

的群众暴行。紧跟着的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也是一半有组织的，一半是煽动起来的群众

暴行。在这些运动中，各个单位发动群众，煽动群众仇恨这些反革命、右派，揭露、控诉他

们，直至施加暴力。  

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或暴民运动，在苏联、意大利法西斯时期和德国纳粹时期都发生很

多。德国纳粹能够在迫害犹太人和政敌上走那么远，非常重要的就是通过煽动暴民施加暴政。

纳粹的暴政是一面迫害犹太人，一面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同时迫害所有其他的党派。纳粹上

台以前的德国本是民主宪政的制度，原本存在多个互相和平竞争的政党。纳粹在很大程度上

是靠了煽动起的暴民以暴力去摧毁其他党。从这点看，这与文化革命时发生的事情惊人相似。

红卫兵们、造反派们，在领袖及其助手们的暗示下，用暴力摧毁领袖的敌人和自己的敌人。

他们用的是与德国纳粹及其相似的手段。这样的运动在东欧发生过，北朝鲜发生过，越南发

生过，古巴发生过，红色高棉发生过。其中红色高棉的群众运动走得最远，这场运动杀掉了

整个国家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当时世界上，唯一支持他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 

 

群众运动：极权主义的起源 

人类文明史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多如牛毛，但其中绝大部分思想都只是说说而已，

从没有被尝试过。极权主义是少数被执行并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思想。极权主义制度曾经统

治过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文化大革命是一种付诸实施的，极权主义的一种极端的变异，

是从一种极权主义到另一种极权主义的运动。极权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极权主义的

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是什么？这是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基础。对这个问题，学术上已经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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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研究。在世界上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中，包括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有一个相同的

成分：群众。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群众”的概念，其来源和含义，与在中国常用的“群众”的概念

（作为一个人所共知的非常正面的基本概念）大相径庭。但首先需要认清，群众这个概念是

从西方来的。“群众”是从英文“the masses”翻译而来（对于任何真的要反对西化的人来说，

“群众”这个西来的词和概念应该被从汉字中消灭）。群众指的是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意识

到自己利益的，人数众多的群体。没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利益的意识的群体的突出表现是，他

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不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没有基于自己的利益，自发组织的团

体，例如，行会、商会、业主会、宗教团体等。  

在政治学里，一个刻画“群众”特点的用语，叫做“原子化”（atomization）。原子化

的个体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利益的意识，而且经常没有知识。由没有个人特点、没有自

我意识的原子化的人形成的人群称为群众。这样的人群易于被煽动、被利用，易于互相煽动，

是暴民的基础，是暴政的基础，是极权主义的基础。 

“群众”这个外来的概念涵盖各国历史上的重要相似现象。例如，19 世纪欧洲的一些

暴民组织，20 世纪欧洲的许多群众运动，以及中国清末的义和团运动等。这些群众在社会

里都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他们不清楚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只有自己选举出来领

导人的才可能代表自己，而误认为伟大的领袖是天赋的。但有群众的地方并不一定会发生极

权主义运动。群众成为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的一个条件是，有足够多的群众，在外力的推动

或者引导下，形成无条件的对领袖的忠诚，对敌人的仇恨，形成暴力。而这外力就是领袖和

他的组织的引导和煽动。因此，极权主义运动永远都有领袖和群众。群众创造领袖，领袖创

造群众运动。领袖和群众是不可分割的一对。 

发动群众运动的核心就是发挥领袖的作用。领袖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代表一种意识形

态。领袖鼓吹意识形态，群众追随着领袖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将群众和领袖紧紧结合在一

起。  

无条件的忠诚于领袖，忠诚于党，这是极权制中的基本成分。但是什么样的人会无条件

地完全地忠诚？这些人一定是孤立的，孤立的意思就是没有朋友，没有家庭，甚至没有熟人，

他才可能忠诚。他名义上可以有家庭，名义上可以有朋友，名义上可以有熟人，但是无论是

家里的人，他的朋友，他的熟人，一旦他发现这些人违背了他的忠诚的原则，他一定要告密。

从这意义上讲，他们没有家庭，没有朋友，没有熟人。在这种忠诚之下，这些人不属于家庭，

不属于朋友，不属于自己任何熟人的圈子。他只属于运动，他只属于党。而且他认为只有当

他属于运动、属于党时，他才是一个人，他才重要。所以，他们的野心和志向全都属于运动、

属于党。这样的人就是群众的骨干。 

哈耶克在 1945 年，基于对纳粹、法西斯和斯大林主义的观察，对极权主义和群众运动

有精辟的概括。他指出，群众和群众运动是 19 世纪末产生于欧洲的概念和现象。群众和过

去所有的社会群体相比最不同的地方，是群众没有财产，不属于任何阶级，也不属于任何文

明的传统。除此之外，他们的第一个特点是人数众多，并且一体化。前面用“原子化”这个

概念，指的就是他们都是一体化的。在什么基础上可以众多的人像原子一样相似？如果他们

有比较高的知识水平，他们人会辩论，会有独立的不同的看法。而群众共同的特点就是知识

水平低、趣味低、见解水平低。甚至道德水平也低。这里说的没有知识，指的不是工程技术

知识。一个群众可以在工程技术上受过相当的训练，可以是技术专家，但是，他对于社会没

有知识，对于人没有知识。事实上，破坏道德标准，保持低下的道德水平，是告密的先决条

件。在极权制度下，告密是生活的常态，人们甚至可以告发自己的家人，这是突破道德底线

的事情。  

群众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没有个人的信念和意志。群众在面对外界的鼓吹和灌输时，极



容易接受外界的观点。有自己信念和意志的人，当外界鼓吹的时候，本能的做法是辩论，辩

论本身就是抵制。但是群众缺乏这样的信念和意志，很容易接受外界的鼓吹。 

第三个普遍的特点是群众的仇恨心态。仇恨有多种多样，纳粹时期仇恨的对象是犹太人，

是持不同政见的人。任何不同意纳粹党的人，哪怕他是白种人或雅利安人，暴民都可以把他

这个异见分子打死，不用判刑而处极刑。在文化革命的背景下，群众的仇恨称为阶级仇恨。

为什么文化革命如此的残酷暴烈？因为群众有强烈的阶级仇恨。为什么文化革命时候，十几

岁的女孩子们可以把她们的校长、老师、不相识的“阶级敌人”活活打死？因为他们有阶级

仇恨。这种阶级仇恨从哪里来？其实他们什么阶级也不是，这都是灌输和煽动来的仇恨。暴

民（或称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往往是最没有道德的人。文化革命期间，无论是红卫兵还是

造反派，其中最骨干、最残暴的个人、领袖或者小团体，通常都有这个特点。 

群众并非在任何制度下都大量存在。剥夺了人权的制度，最容易制造出没有权利意识的

群众；创造出群众运动的基础。当所有个人的基本权利从来就被剥夺时，这些个人从来就依

赖权力的恩赐和惩罚。在压力和引诱下，很容易被迷惑，使其成为崇拜领袖的信徒。产权是

所有的个人权利中非常重要的基本权利，是决定绝大多数人自我意识的基本权利。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成为群众的人，大都是没有产权，或者其产权被剥夺的人。反之，

拥有坚实的产权的个人，在其产权被剥夺之前，很难成为群众。作为对比，在北欧、澳洲、

北美和英国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下，虽然也存在符合群众定义的人群，但是不仅人数少，

产生能使群众崇拜的领袖的机会更少。因此发动群众运动的基础极其微弱。剥夺产权对社会

对个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经济层面。首先，被剥夺产权的人的精神和自由，立即因此受到

深刻影响。在剥夺产权时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理论，称剥夺个人产权为了造就所谓的“公有制”

（实际上是国有制）。但国有经济的运作和计划，归根结底意味着要将某个特定意志强加给

全体国民。当国民对经济运作有不同利益和意见时，哪怕只是为了操作，国有经济的统管者

也必须压制任何不同的看法。由于国民已经丧失了对财产的控制权，他们也已经丧失了维护

自己利益的法理和力量。 

 

文化革命与其他极权制下群众运动的相似点与主要差异 

文革前的十几年里，国民都已经丧失个人的产权和政治代表权。从来未曾有过产权和政

治权等基本权利的青年人，从不知道自身利益所在，充斥他们教育内容的是阶级仇恨，以及

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他们中的精英们等待着领袖和党的召唤，等待着为其效忠。文化革命与

所有其他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的共性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 

第一，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决定了领袖是完全不受任何法、规、道德约束的，

领袖的至高无上决定了社会里的任何人，包括共产党内最高的其他领导人都只能完全服从他，

只要有稍微的不服从，就会导致灭顶之灾。 

    第二是，在领袖领导的群众运动中，煽动、仇恨和暴行紧密结合，三合一。领袖之所以

会如此的至高无上，原因不仅仅是有秘密警察，更有被煽动起来的群众。群众运动里，一个

核心的内容就是仇恨。没有仇恨，就没有这样暴烈的群众运动。群众的仇恨被煽动到如此程

度，为了他们爱戴的领袖，他们中的一些可以杀害自己家人的、朋友的性命，更不用说自己

的敌人、对手或不相识的被冠为敌人称号的任何人。彼时的中国，最重要的仇恨是“阶级”

仇恨。所有人接受的教育就是仇恨阶级敌人。谁是阶级敌人呢？首先，任何对伟大领袖有丝

毫疑问的人都是阶级敌人。但是，“阶级”本来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的概念。在社会科学

里，某个人的阶级是由其社会、经济地位，收入来源而决定。例如没有财产的人为无产阶级，

依赖工资收入的工人为工人阶级，主要收入依赖资本的叫做资产阶级，主要的收入是从土地

而来的叫做地主阶级等等。在文革之前，阶级的概念普遍被用来塑造阶级敌人，用来统治社

会。所谓阶级路线是全社会中所有人就职、升迁、升学等有关前途的决定因素。在文化革命



期间，所谓“阶级”的概念则更推到了极端。把任何要在政治上打击的人都称为阶级敌人。

德国纳粹时期在这点上与文革时期非常相似。和文化革命不同的是，纳粹仇恨的敌人是犹太

人，以及任何不信纳粹的，不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人。 

    仇恨离不开对群众情绪的煽动。煽动的目的是创造仇恨的情绪，创造暴力。煽动既包括

领袖对群众的煽动，也包括群众之间的互相煽动。所以，煽动、仇恨、暴力三者合在一起的

群众运动，清楚显示整个运动的本质是暴民的暴力活动。 

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是，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清肃。清肃的对象非常宽，

包括社会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这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都一样。在这方面，文化革

命的清洗范围要超过所有其他的群众运动。在文化革命期间，知识界所有的的精英全部受到

打击，连中学老师也大都成为革命的对象。打击面之宽是世界唯一，没有任何一个极权制度

会打击到这么宽（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可能是唯一例外，而红色高棉是学习文革的产物）。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文化革命与其他极权主义体制的群众运动之间的巨大差异。第一个巨

大的差异是文化革命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的由领袖来煽动群众，从制度上全面自我破坏的

运动。这个全面自我破坏初看很奇怪，但这不是神经分裂。领袖的目的就是破坏一个旧社会，

建立一个新社会，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旧社会就是官僚制度统治的极权

社会。在 1958 年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就曾经有组织、有计划地大幅度削弱过中央官僚体

制的权力，但遭到了中央各部委的各种抵抗，尤其是事后。在 1962 年清算大跃进的错误（或

灾难）时，在全国所有县级及以 7000 党政官员参加的大会上，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并放

弃第一线领导权。到了文化革命，他不仅要打倒所有这群耳闻目睹他自我批评的官僚，而且

更要被破坏给予他们权力的制度。文革不仅把中央的党政官僚人员的多数都关进牛棚，送到

农村去种田，而且更从制度上，正式关闭了中央的多数部门。 

第二个巨大差异是文革破坏旧制度的方法。文革能“砸烂旧世界”，靠的是“群众运动”。

领袖和他的助手们通过创造“群众”，煽动群众，制造“阶级斗争”，制造全面的混乱，摧毁

破坏他们自己建立的极权制度。在 1967 年发布的毛泽东的一个“最高指示”中宣称，现在

全国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天下大乱。不在其中的人们一定觉得很疯狂，领袖自

己搞得天下大乱，怎么会称其为形势大好？毛的解释是，文革乱了敌人。即，用天下大乱的

方式，文革不仅打倒了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官僚统治的极权制

度。  

第三个差异是，在全面系统地破坏了中央的党政官僚机构的同时，文革大规模地向地方

放权。领袖理想的新社会是没有官僚制的，或极少官僚制的，高度向地方分权的，依赖地方

在经济上自治的极权制。在这个制度里，领袖可以直接在精神上和政治路线上统治自给自足

的基层社会，无需借助层层官僚体制。我把文革创造的制度描述为向地方分权的极权主义制

度，或分权式极权制。对这个制度的进一步分析有待下文。 

文革的暴民运动导致过千万人死、伤，过亿人受迫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84 年）。

文化革命会不会重演？类似于文革的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三十多年改革以来形成的私

有产权，2004 年宪法规定的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与私有产权和开放密不可分的文化、意识

形态已经非政府组织的多元化等等，都朝着给我们信心的方向发展。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最终在于杜绝上述的“群众-领袖-仇恨”三位一体现象。这取决于制度的改革。 

 

本文 2016 年 9月 30日发表于 FT中文网 


